附件2
[bookmark: _GoBack]2015—2016年度“群众满意的乡镇卫生院”
各省（区、市）名额分配表
	省（区、市）
	乡镇卫生院数（所）
	分配名额（所）

	北  京
	67
	7

	天  津
	148
	15

	河  北
	1960
	196

	山  西
	1202
	120

	内蒙古
	1332
	133

	辽  宁
	1012
	101

	吉  林
	773
	77

	黑龙江
	992
	99

	上  海
	134
	13

	江  苏
	1044
	104

	浙  江
	1139
	114

	安  徽
	1398
	140

	福  建
	879
	88

	江  西
	1593
	159

	山  东
	1637
	164

	河  南
	2055
	206



	湖  北
	1150
	115

	湖  南
	2298
	230

	广  东
	1201
	120

	广  西
	1270
	127

	海  南
	298
	30

	重  庆
	933
	93

	四  川
	4575
	458

	贵  州
	1427
	143

	云  南
	1376
	138

	西  藏
	678
	68

	陕  西
	1601
	160

	甘  肃
	1375
	138

	青  海
	404
	40

	宁  夏
	223
	22

	新  疆
	929
	93

	合  计
	37103
	3711



说明：2015—2016年度，按10%的比例进行名额分配。各省（区、市）的名额根据《2015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》中的乡镇卫生院数的10%四舍五入计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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